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相关情况 

 

法律意见书 

 

 

 

 

 

 

 

亚律法字(2022)第 06-01 号 

 

 

 

 

 

 

二○二二年六月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相关情况 

法律意见书    

               

                        亚律法字(2022)第 06-01 号 

 

致：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的委托，根据双方签署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

指派鲁鸿贵、周耀鹏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以专项法律顾问身份，参与发

行人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工作，

对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验证。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及

有关文件的要求，并依据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于对有关事实

的了解和对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除此以

外的其他任何目的。如因使用不当，给他人造成损失或给本所的名誉和利益带来

损害的，由擅自使用者承担责任。 

基于上述前提，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规范（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执

业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募投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是否纳入相应产业规划布局，

是否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的限制类、淘汰类产业，

是否属于落后产能，是否已落实产能淘汰置换需求（如有），请按照业务或产

品进行分类说明 

回复： 

1、本次募投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是否纳入相应产业规划布局 

本次募投项目主要涉及氨纶纤维、生物质纤维素长丝等项目的建设，近年来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支持氨纶、纤维素纤维行业的发展，具体如下：  

序

号 

发布

时间 
产业政策 发布部门 相关内容 

1 
2015

年 

《 中 国 制 造

2025》 
国务院 

将“纤维材料行业：化纤高效、差别化、多功能

加工关键技术，大容量节能低耗柔性加工技术，

高性能纤维低成本制备技术、高性能纤维应用

技术，生物基化学纤维、纳米纤维、循环再生

纤维工艺技术和装备，化纤数字化、智能化加

工技术。”与“产业用纺织品行业：高端医疗卫

生、过滤、土工建筑、交通工具、安全防护、

结构增强用纺织材料制备与应用关键技术，产

业用纺织品专用原材料、产业用纺织品结构设

计、精细化成型、多工艺功能性复合、功能化

后整理等关键技术。”视为纺织工业重点发展方

向。 

2 
2016

年 

《纺织工业发

展规划（ 2016

－2020年）》 

工业和信

息化部 

提升原液染色、抗起球、抗静电、阻燃、抗熔

滴等差别化、功能化纤维产品水平。 

3 
2016

年 

《纺织工业“十

三五”科技进步

纲要》 

中国纺织

工业协会 

对行业的理论研究、节能减排、工艺技术水平

和研发投入提出了较高要求 

4 
2016

年 

《化纤工业“十

三五”发展指导

意见》 

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

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

会 

大力发展高性能纤维和生物基化学纤维，提高

化学纤维的功能化、差别化水平。 



5 
2016

年 

《工业和信息

化部关于印发

产业技术创新

能力发展规划

（ 2016－ 2020

年）》 

国务院 

重点发展方向：化纤高效、差别化、多功能加

工关键技术，大容量节能低耗柔性加工技术，

高性能纤维低成本制备技术、高性能纤维应用

技术。 

6 
2019

年 

《产业结构调

整 指 导 目 录

（2019年本）》 

发改委 
差别化、功能性化学纤维的高效柔性化制备技

术等属于鼓励类项目 

7 
2018

年 

《战略性新兴

产 业 分 类

（2018）》 

国家统计

局 

将“3.5.1.5 有机纤维制造”之“2826* 氨纶纤维

制造”与“2829* 其他合成纤维制造”列为战略

性新兴产业，并将高性能氨纶、间位芳纶、对

位芳纶列为重点产品和服务。 

8 
2021

年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 

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

议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石化、钢铁、有色、

建材等原材料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扩大

轻工、纺织等优质产品供给，加快化工、造纸

等重点行业企业改造升级，完善绿色制造体系。 

9 
2021

年 

《纺织行业“十

四五 ” 发展纲

要》 

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

会 

提升智能原料配送、丝饼管理、生产数据分析、

立体仓库技术等技术，开发适用于化纤行业的

智能制造支撑软件。在涤纶、锦纶、氨纶、再

生纤维素纤维、碳纤维等领域建设若干智能车

间示范。 

10 
2022

年 

《关于化纤工

业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 

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

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

会 

到2025年，规模以上化纤企业工业增加值年均

增长5%，化纤产量在全球占比基本稳定。创新

能力不断增强，行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高性能纤维研发制造能力满足国家战略需

求。数字化转型取得明显成效，企业经营管理

数字化普及率达80%，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

80%。绿色制造体系不断完善，绿色纤维占比

提高到25%以上，生物基化学纤维和可降解纤

维材料产量年均增长20%以上，废旧资源综合

利用水平和规模进一步发展，行业碳排放强度

明显降低。 

鼓励龙头企业在广西、贵州、新疆等中西部地

区建设化纤纺织全产业链一体化基地，与周边

国家和地区形成高效协同供应链体系。 

本次募投项目之年产 10 万吨高品质超细旦氨纶纤维项目三期工程位于河南

新乡市，年产一万吨生物质纤维素纤维项目位于新疆图木舒克市。 

与氨纶项目相关的产业规划布局政策主要包括： 



序

号 

发布

时间 
相关政策 发布单位 主要内容 

1 
2009

年 

《河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河南

省纺织工业调整

振兴规划通知》 

河南省人民

政府 

集中要素资源，加快建设郑州、南阳、新乡、

周口等 4 个综合性产业基地,许昌、开封、

安阳、商丘、平顶山等 5 个产业集群区，鼓

励其他地区根据产业基础和资源条件，积极

发展特色纺织产业，形成分工合理、特色鲜

明、优势突出的产业布局。 

2 
2017

年 

《新乡市大东区

空间发展协同总

体规划

（2016-2035）》 

新乡市人民

政府 

以新乡化纤、护神织物等龙头企业为重点，

加快向上下游延伸产业链条，加大织布、服

装加工、服装零部件等产业的招商力度，完

善产业链条，培育产业集群。构建“化纤—

纺纱—织造—染整—终端纺织品”产业链，

重点做大两端（绿色化纤及服装），提升纺

织服装产业集聚效应。 

3 
2021

年 

《新乡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 

新乡市人民

政府 

在做强纺纱、做新纤维的基础上，不断做精

印染、做大服装，构建“纤维—纺纱—织造

—染整—终端纺织品”产业链，逐步实现纺

织品绿色化、时尚化，建设中部地区有影响

力的新型纺织服装基地，推动纺织服装出口

基地、绿印小镇、新乡化纤超细氨纶及纤维、

中远氨纶等项目建设。 

与纤维素纤维项目相关的产业规划布局政策主要包括： 

序

号 

发布 

时间 
相关政策 发布单位 主要内容 

1 2017 年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重

点行业环境

准入条件

（修订）》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环境

保护厅 

根据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要

求，规范纺织行业（棉浆粕、粘胶纤维、棉

纺、印染行业）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促进纺

织行业有序发展、合理布局和技术进步。 

2 2021 年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国

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第十

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 

支持三师图木舒克市建设综合性纺织服装

产业基地 

3 2021 年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新

型工业化发

展“十四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工业

和信息化局 

2025年化学纤维产量要达到 40万吨。化纤：

以构建多元纺织原料供应体系，补齐产业链

发展关键短板为目标，发展适用于本地纺织

服装产业的化纤制品， 推进纺织、化工产



五 ”规划》 业融合发展。合理控制粘胶纤维产能，着力

提升疆内转化率，支持企业发展高湿模量、

高强力粘胶纤维，引入莫代尔、莱赛尔等新

型再生纤维素纤维项目。 

4 2022 年 

《关于化纤

工业高质量

发展的指导

意见》 

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

员会 

鼓励龙头企业在广西、贵州、新疆等中西部

地区建设化纤纺织全产业链一体化基地，与

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高效协同供应链体系。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已

纳入相应产业规划布局。 

2、是否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的限制类、淘汰类

产业，是否属于落后产能，是否已落实产能淘汰置换需求（如有），请按照业

务或产品进行分类说明 

回复： 

（1）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的限

制类、淘汰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 

经核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涉及氨纶、纤维素纤维相

关淘汰类、限制类产业情况如下： 

产业 产业情况 类别 

氨纶 

4、间歇式氨纶聚合生产装置 
第二类限制类 

“十三、纺织” 

11、湿法氨纶生产工艺 第三类淘汰类 

“一、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十

三、纺织” 

12、二甲基甲酰胺（DMF）溶剂法氨纶及腈纶生

产工艺 

长丝 

3、半连续纺粘胶长丝生产线 

第二类限制类 

“十三、纺织” 

5、常规化纤长丝用锭轴长 1200毫米及以下的半

自动卷绕设备 

6、粘胶板框式过滤机 

9、R531 型酸性粘胶纺丝机 第三类淘汰类 

“一、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十

三、纺织” 
10、4 万吨/年及以下粘胶常规短纤维生产线 

本次募投项目中，氨纶项目拟采用120头纺丝甬道连续聚合干法纺丝成套技

术，生产过程不涉及间歇式装置、湿法工艺、DMF溶剂，不属于《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的淘汰类、限制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该项目



已经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备案，备案编号2020-410772-28-03-069230。 

本次募投项目中，纤维素长丝项目拟采用的长丝连续纺丝机属于管中成型连

续纺设备，生产过程不涉及半连续、半自动化生产设备以及短纤维生产线，不属

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的淘汰类、限制类产业，不属于落

后产能。该项目已取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企业

投资项目备案证明》（师市发改（投资）发[2020]59号）。 

（2）是否已落实产能淘汰置换需求（如有） 

根据《关于做好2018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18）

554号）、《关于做好2019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19）

785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

号）、《关于印发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工信部联产业〔2011〕

46号）以及《2015年各地区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公告2016年第50号），全国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行业为：炼

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水泥（熟料及磨机）、

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铅蓄电池（极板及组装）、电力、煤炭。公司主

营业务及本次募投项目为氨纶纤维、生物质纤维素纤维，不存在被列入工业行业

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的情况，不存在产能淘汰置换需求。 

因此，本次募投项目不存在产能淘汰置换需求。 

综上，本所律师审查后认为，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已经纳入相

应产业规划布局，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的限制类、

淘汰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不存在产能淘汰置换需求。 

二、公司拟建项目是否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公司

是否位于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为红色预警的地区，是否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

消费双控要求，公司主要能源资源消耗情况以及是否符合当地节能主管部门的

监管要求 

回复： 

1、公司拟建项目是否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 



公司年产10万吨高品质超细旦氨纶纤维项目三期工程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节能审查意见正在审批过程中，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按照规定编制

完成《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高品质超细旦氨纶纤维项目（三期）节

能报告》，新乡市发改委受理相关材料并初步审查同意后报送至河南省发改委审

核。公司与该部门正积极协调上级节能审查主管部门办理节能审查手续，预计该

项目通过节能审查不存在实质性障碍，预计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2022年5月27日，公司子公司新疆天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疆天鹭”）已取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批复文件《兵团发

展改革委关于新疆天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一万吨生物质纤维素纤维项目节能

报告的审查意见》（兵发改环资发[2022]137号）。 

2、是否位于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为红色预警的地区，是否满足项目所在

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 

根据国家发改委2021年8月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

情况晴雨表》，红色预警区主要包括青海、宁夏、广西、广东、福建、新疆、云

南、陕西、江苏、湖北。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已建及拟建项目主要位于河

南、新疆，其中公司子公司新疆天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天鹭”）、

新疆白鹭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白鹭”）的经营地处于能源消费双控情况

为红色预警区域内。 

其中新疆天鹭尚未开展生产经营，不存在能源消耗的情况；新疆白鹭不属于

当地重点用能单位，其近两年的能源消耗总量及能源消耗强度情况如下： 

项目 
综合能耗总量（吨标准煤） 产值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目标值 17,200 17,200 0.65 0.50 

公司情况 8,180 12,070 0.63 0.47 

是否达标 是 是 是 是 

由上表可见，新疆白鹭已完成新疆图木舒克市2020年、2021年的“双控”目标。 

3、公司主要能源资源消耗情况以及是否符合当地节能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 



2022年5月6日，新乡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和统计局出具证

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现有和拟建项目的能源消耗量和能效水平满足河南

省新乡市地区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管理要求，不存在违反《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等能源、节能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受到行政处罚

的情况。” 

2022年5月6日，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委员会经济发展出具证明：“新疆

天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疆白鹭纤维有限公司的现有和拟建项目的能源消耗

量和能效水平满足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地区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管理要求，

不存在违反《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等能源、节能方面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经审查后认为，新疆天鹭、新疆白鹭的项目虽位于能耗双控

目标完成情况为红色预警的地区，但未有不符合建设项目所在地能耗双控考核要

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符合当地节能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 

三、公司拟建项目是否已获得相应级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

复，是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是否落实“三线一单”、污染物排放区域

削减等要求。公司已建、拟建项目是否纳入产业区且所在园区是否已依法开展

规划环评（如适用） 

回复： 

1、公司拟建项目是否已获得相应级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是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之规定，年产10

万吨高品质超细旦氨纶纤维项目三期工程和年产一万吨生物质纤维素纤维项目

均属于“二十五、化学纤维制造业”之“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281”，应编制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建设项目的环

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审批。”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审批下列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一）核设施、绝密工程等特殊性质的建设项目；（二）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三）由国务院审批的或者由国务

院授权有关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的审批权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本次募投项目的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不属于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的事项，其审批权限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根据《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下放部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权限

的公告》（〔2017〕第23号）、《河南省生态环境厅下放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权限的建设项目目录》、《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目

录（试行）》、《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政府工作部门权责清单的决定》等

相关规定，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具有审批年产10万吨高品质超细旦氨纶纤维项目三

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权限。2020年11月19日，年产10万吨高品质超细旦氨纶纤

维项目取得新乡市生态环境局下发的《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高

品质超细旦氨纶纤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新环书审[2020]20号）。 

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目录（2019

年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具有审批年产一万吨生物质纤维素纤维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权限。2021年11月3日，一万吨生物质纤维素纤维项目取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下发的《关于新疆天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一万吨

生物质纤维素纤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兵环审[2021]36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审查后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

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的规定获得相应级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

复，符合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2、是否落实“三线一单”、污染物排放区域削减等要求 

（1）“三线一单”相关政策规定 

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



线硬约束的基本原则，要求省级党委和政府加快确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即“三线一单”）。 

2021年11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

导意见（试行）》，提出优先保护单元以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维护生态安全格

局，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点管控单元以将各类开发建设活动限制在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之内为核心，优化空间布局，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加强污染物排放控

制和环境风险防控；一般管控单元以保持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基本稳定为目标，严

格落实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要求。 

（2）年产10万吨高品质超细旦氨纶纤维项目三期工程“三线一单”落实情况 

根据《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新

政文〔2021〕44号），公司年产10万吨高品质超细旦氨纶纤维项目所在地新乡经

济技术开发区处于生态环境重点管控单元范围内，本项目“三线一单”落实情况如

下：①公司已建、新建、扩建项目均严格履行了备案审批程序，并且能够有效削

减能耗和污染排放总量，符合地区产业限制的相关要求；②公司制定了重污染天

气应急预案，根据预警级别和大气污染应急减排项目清单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

急响应措施；严格落实政府、行业错峰生产文件要求进行错峰生产；③公司通过

生产设备技术改造或升级替换等方式积极降低生产的单位能耗、水耗和电耗，在

满足当地政府能源消费双控要求（已开具合规证明）的同时，提升生产效率，降

低单位生产成本，公司生产的单位能耗等核心指标达到了同行业先进水平；④公

司积极增加环保设施投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已经有效控制了生产线的污染物

排放，近三年公司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均低于地方核定总量标准。同时，公司

应当地环保局的要求积极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公司核心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明显

下降；⑤生产废水方面，本项目精制工序和组件清洗工序有废水排放，生产过程

产生的废水经厂区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进入新乡小店污水处理厂处理，厂区废

水总排口已安装废水在线监测设施、电监控及视频监控设施，与生态环境部门联

网，以满足实时监控要求。因此，本项目建设满足“三线一单”相关要求。 

（3）一万吨生物质纤维素纤维项目“三线一单”落实情况 

①根据《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三线一单”（2018-2035 年）》，第三师生态保



护红线主要分布在图木舒克市小海子灌区、前进灌区及边境团场。图木舒克经济

技术开发区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及一般生态空间范围内，项目符合生态保护红线

的要求②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图木舒克市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达坂山工业园位于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开发区其他区域位于土壤污染风险其他用地一般管控区，经环境影响预测，本项

目建成投产后不改变当地环境质量现状，满足环境质量底线的要求；③本项目不

消耗煤炭、天然气能源，项目投运后主要消耗的资源为水和电，通过内部管理、

设备选择、原辅材料的选用管理等措施，以“节能、降耗、减污”为目标，有效控

制资源利用。项目用水不会突破区域的资源利用上线，符合资源利用上线的要求；

④本项目在严格落实评价提出的各类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能够实现污染物达

标排放，环境风险可以接受，项目不消耗煤炭、天然气能源，主要消耗电、水、

蒸汽，满足重点管控单元的管控要求，项目不属于产业政策规定中的淘汰类和限

制类项目，为允许类项目，能够满足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要求。因此，本项目建

设满足“三线一单”相关要求。 

（4）污染物排放区域削减落实情况 

2014年环境保护部印发的《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及管理暂

行办法》规定，“（四）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应包含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内容，明

确主要生产工艺、生产设施规模、资源能源消耗情况、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

监管要求等，提出总量指标及替代削减方案，列出详细测算依据等，并附项目所

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出具的有关总量指标、替代削减方案的初审意见…（二）

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实际排放量超过许可排放量的，或替代削减方案未落实的，

不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依法处罚…（五）加强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指标替代削减方案落实情况的跟踪检查，作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日常督查和定

期核查的重要内容，结果纳入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替代方案未落实的，由

负责审批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地方和单位限期整改。”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对具备下列条件的排污单位，颁发

排污许可证：（一）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文件，或者已

经办理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手续；（二）污染物排放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重点污染物排放符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

准文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其中，排污单位生产经营场所位于未达

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的，还应当符合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关于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特别要求；（三）采用污染防治设施可以达到许可排放浓度要

求或者符合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四）自行监测方案的监测点位、指标、频次等

符合国家自行监测规范。” 

2020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督管

理的通知》及《重大建设项目新增污染物排放量削减替代监督管理工作指南（试

行）（征求意见稿）》，就生态环境部和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的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石化、煤化工、火电（含热电）、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制浆造纸

行业建设项目新增污染物削减替代要求等内容进行规定和明确。 

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属于化学纤维制造业，不属于以上重点行业的范围；公司

已取得生产经营必要的《排污许可证》，已建、拟建项目污染物排放水平符合相

关规定，不存在因未落实污染物排放削减受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3、公司已建、拟建项目是否纳入产业区且所在园区是否已依法开展规划环

评（如适用） 

2021年5月31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

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号），规定“石化、现代煤化工项

目应纳入国家产业规划。新建、扩建石化、化工、焦化、有色金属冶炼、平板玻

璃项目应布设在依法合规设立并经规划环评的产业园区。” 

公司在建或拟建项目均属于化学纤维制造业，不属于石化、化工、焦化、有

色金属冶炼、平板玻璃项目等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不适用上述《关于加强高耗

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中所规定的“两高”建设项目

“应布设在依法合规设立并经规划环评的产业园区”的要求。 

四、本次募投项目是否位于大气环境质量未达标地区，如是，公司是否达

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根据2018年至2020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及《2020-2021年秋冬季环



境空气质量目标完成情况》（环办大气函[2021]183号）等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对

各城市污染物排放考核是否达标的文件，大气环境质量未达标或污染物排放处于

末位的城市或地区包括安阳、石家庄、太原、唐山、邯郸、临汾、淄博、邢台、

鹤壁、焦作、济南、枣庄、咸阳、运城、渭南、新乡、保定、阳泉、聊城、滨州、

晋城、洛阳、临沂、德州、济宁、淮安、宿州、金华等。 

公司一万吨生物质纤维素纤维项目位于新疆图木舒克市，不属于上述大气环

境质量未达标地区；年产10万吨高品质超细旦氨纶纤维项目三期工程位于新乡市，

属于上述大气环境质量未达标地区。 

2019年、2020年及2021年度，公司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及达标情况如下： 

2021年度 

排放口

分布 

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

物的名称 
排放总量（吨） 

核定的排放总量

（吨） 
超标排放情况 

新乡市

凤泉区 

化学需氧量 138.00 246.28 无 

氨氮 2.06 12.31 无 

颗粒物 3.31 19.82 无 

二氧化硫 3.77 69.41 无 

氮氧化物 13.66 99.16 无 

新乡经

济技术

开发区 

化学需氧量 285.53 933.51 无 

氨氮 6.83 38.23 无 

颗粒物 3.51 21.19 无 

二氧化硫 47.26 114.79 无 

氮氧化物 104.00 156.82 无 

2020年度 

排放口

分布 

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

物的名称 
排放总量（吨） 

核定的排放总量

（吨） 
超标排放情况 

新乡市

凤泉区 

化学需氧量 159.58 246.28 无 

氨氮 5.61 12.31 无 

颗粒物 5.02 19.82 无 

二氧化硫 7.69 69.41 无 

氮氧化物 24.69 99.16 无 

新乡经

济技术

化学需氧量 621.78 931.60 无 

氨氮 6.60 37.97 无 



开发区 颗粒物 13.57 21.19 无 

二氧化硫 43.65 117.67 无 

氮氧化物 126.05 160.78 无 

2019年度 

排放口

分布 

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

物的名称 
排放总量（吨） 

核定的排放总量

（吨） 
超标排放情况 

新乡市

凤泉区 

化学需氧量 140.43 303.60 无 

氨氮 5.53 15.18 无 

颗粒物 4.20 19.82 无 

二氧化硫 5.80 59.49 无 

氮氧化物 22.27 99.16 无 

新乡经

济技术

开发区 

化学需氧量 1,140.94 1,170.00 无 

氨氮 25.59 30.44 无 

颗粒物 8.51 16.23 无 

二氧化硫 29.69 73.20 无 

氮氧化物 74.24 101.06 无 

如上表所示，近三年公司均满足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要求。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经审查后认为，公司部分拟建项目位于大气环境质量未

达标地区，公司原有产能满足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新项目建成后，亦将严

格遵守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五、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耗煤项目，是否已

履行应履行的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要求，并披露具体煤炭替代措施。本次拟建

项目是否涉及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新增钢铁、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炼

化产能（如适用），是否涉及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回复: 

2018 年 7 月 3 日，国务院发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

22 号），指出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区域（以下称重点

区域）为重点，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要

的行政手段，大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强化区

域联防联控，狠抓秋冬季污染治理，统筹兼顾、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坚决打赢

蓝天保卫战，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其中重点区域范围包含



公司氨纶项目所在地河南省新乡市，不包含公司生物质纤维素纤维项目所在地新

疆图木舒克市。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地点、能源消耗种类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建设地点 

是否属于大气

污染防治重点

控制区域 

主要能源消耗

类型 

1 

年产 10万吨高品质

超细旦氨纶纤维项

目三期工程 

新乡化纤 河南新乡市 是 水、电、蒸汽 

2 
年产一万吨生物质

纤维素纤维项目 
新疆天鹭 新疆图木舒克市 否 水、电、蒸汽 

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节能审查报告，氨纶项目以及纤维素纤

维项目消耗的能源为电、蒸汽和水，其中主要消耗的能源为蒸汽，上述项目分别

依托河南新乡市经开区以及新疆第三师图木舒克热源点提供，不直接消耗煤炭，

不属于耗煤项目，无需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条履行煤炭等量或减量替

代要求。 

综上，本所律师审查后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虽位于大气污染防治

重点控制区域内，但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耗煤项目，不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九十条的规定，无需实行煤炭的等量或者减量替代。本次拟建项目不涉及在大

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新增钢铁、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炼化产能，不涉及新建

境外煤电项目。 

六、公司募投项目所在行业产能是否已饱和；如是，是否已落实压减产能

和能耗指标、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及污染物排放区域削减的要求，产品设计能效

水平是否已对标能效限额先进值或国际先进水平；如否，是否符合国家布局和

审批备案等要求，能效水平和污染物排放水平是否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回复： 

公司募投项目所属行业为氨纶纤维、生物质纤维素长丝行业，生产产品广泛

应用于纺织、服装、医用、生产纺织品等领域，目前行业市场需求良好，行业产

能尚未饱和。 



1、氨纶行业 

氨纶学名“聚氨酯弹性纤维”，是以聚氨基甲酸酯为主要成分的一种嵌段共聚

物制成的纤维。氨纶具有优异的高弹性能，是服装和纺织工业必不可少的面料。

根据中国化纤信息网发布的 《2021 氨纶产业链年报》，2021 年全球氨纶产能为

133.8 万吨，其中中国国内产能为 97.15 万吨，占比达 73%。我国是全球最大的

氨纶生产国和消费国。2012 年至 2021 年期间国内氨纶产能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8.22%。 

氨纶行业具有明显的头部效应，目前行业前五大生产企业合计产能占比超过

70%，氨纶行业未来新增产能也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主，行业集中度稳步提升。华

峰化学拟实施年产 30 万吨差别化氨纶项目；韩国晓星拟实施年产 36 万吨氨纶及

原料配套项目；泰和新材正在进行年产 3 万吨绿色差别化氨纶项目建设。随着龙

头企业扩产计划的推进，我国氨纶产业的集中度将持续提升。 

2012 年-2021 年国内氨纶产能产量及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化纤信息网 

氨纶具有良好的弹性，是追求动感及便利的高性能面料所必须的弹性纤维。

随着人们对舒适性要求的提升及服装消费的升级，氨纶在纺织服装领域的用量明

显提升，由传统的 3%-5%逐步提升至目前的 10%-25%，尤其在一些运动服、瑜

伽服、防晒服产品中氨纶添加比例更高。另外，在新冠疫情形势下，卫材、防疫

物资等医用氨纶的大幅增长形成了氨纶消费的增量需求。因此，近几年氨纶需求

增速持续高于服装行业增速。2012 年至 2021 年期间，我国氨纶纤维表观消费量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1.05%。 

2012 年-2021 年国内氨纶表观消费量及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随着氨纶纤维应用范围的扩展、应用比例的提升，氨纶市场需求呈现阶段性

变化，从近年来的行业数据看，氨纶行业的景气度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 

2、生物质纤维素长丝行业 

生物质纤维素长丝是粘胶纤维的丝线状态，具备天然真丝的特点，俗称人造

丝，具有服用性能好、色泽亮丽、天然可降解等优点，主要原材料为浆粕，主要

应用于高端服装和家用纺织品。根据中国化纤信息网数据，2021 年全球生物质

纤维素长丝总产能约为 28.1 万吨，其中国内产能占比达 75%。我国是全球最大

的生物质纤维素长丝生产国，产品除供应国内市场需求外，还大量出口到南亚、

中东及欧洲等海外市场。 

随着国家供给侧改革不断推进、环保标准不断提升，国内生物质纤维素长丝

市场将加速向少数技术装备先进、具有成本优势的大型领先企业集中，公司所处

的纤维素纤维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环保基础优良、技术稳定领先、规模效

应明显的大型企业竞争优势明显，落后产能逐渐出清。2016 年以来行业内超过 7

万吨/年的产能先后退出纤维素长丝市场。国家亦出台了相关产业政策鼓励和支

持优势企业并购重组，提升产业集中度和整体竞争能力。 

目前国内生物质纤维素长丝主要生产企业如新乡化纤、吉林化纤、宜宾丝丽

雅、奥园美谷等，总产能约 21 万吨/年，基本上代表了国内生物质纤维素长丝的



全部产能，该行业整体的市场集中度较高。长期来看，生物质纤维素长丝市场总

体将保持相对稳定的竞争格局。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因素影响，2020 年下游纺织企业开工率下降，生物

质纤维素长丝的消费量有所下降。伴随着新冠疫情形势对经济冲击的逐步弱化、

国际主要经济体的复苏、人们消费需求的升级，生物质纤维素长丝景气度开始呈

现回升态势。从终端消费地来看，国外市场如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意大利

等国家的消费占比较高。根据中国化纤信息网统计的生物质纤维素长丝进出口数

据，2017 年至 2021 年生物质纤维素长丝的年均净出口均在 3 万吨/年以上，其中

2021 年生物质纤维素长丝的净出口量达 94,468 吨，创历史新高。 

3、募投项目符合国家布局和审批备案等要求，能效水平和污染物排放水平

是否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的限制类及淘

汰类产业，公司相关项目符合国家布局。具体分析参见“一、本次募投项目是否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是否纳入相应产业规划布局，是否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19 年本）》中的限制类、淘汰类产业，是否属于落后产能，是否已落实

产能淘汰置换需求（如有），请按照业务或产品进行分类说明”的回复内容。 

公司年产 10 万吨高品质超细旦氨纶纤维项目三期工程已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取得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下发的《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证明》（项目代码：2020-410772-28-03-069230）；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该

项目取得新乡市生态环境局下发的《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高

品质超细旦氨纶纤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新环书审[2020]20 号）。 

公司年产一万吨生物质纤维素纤维项目已于 2020 年 4月 29 日取得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三师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师市发改

（投资）发[2020]59 号）；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该项目取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生态环境局下发的《关于新疆天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一万吨生物质纤维素纤维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兵环审[2021]36 号）。 

综上，本所律师经审查后认为，公司募投项目所在行业产能尚未饱和。公司

通过实施生产线节能减排升级改造，进一步提高产线能效水平，降低污染物排放。



公司生产线能效水平符合有关要求，污染物排放指标符合相关规定。公开数据无

同类生产线国际先进水平的能效数据和污染物排放水平数据，无法判断公司生产

线能效水平和污染物排放水平是否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七、拟建项目是否涉及新建自备燃煤电厂，如是，是否符合《关于加强和

规范燃煤自备电厂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拟建项目是否在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内燃用相应类别的高污染燃料，如是，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回复： 

本次募投项目不涉及新建自备煤电厂，不适用《关于加强和规范燃煤自备电

厂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有关要求。 

经查阅新乡市印发的《新乡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实施方案》，本次募投项目

未处于新乡市划定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根据新疆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生态环境

局出具的证明文件，本次募投项目亦未处于第三师图木舒克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内。 

经本所律师核查认为，本次拟定的募投项目未处于相关政府部门划定的高污

染燃料禁燃区内，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八、公司拟建项目排污许可证取得情况，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

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防治污染设施的处理能力、运行情况以及技术工艺的先

进性，节能减排处理效果是否符合要求，日常排污检测是否达标，以及环保部

门现场检查情况 

回复： 

1、公司拟建项目排污许可证取得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之年产 10 万吨高品质超细旦氨纶纤维项目三期工程、年产一

万吨生物质纤维素纤维项目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公司将根据环评批复文件的要

求，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实际排污之前按照相关规定及时申报办理排污许可证，

预计该项目后续申请排污许可证不存在法律障碍。 

2、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防治污染设施的



处理能力、运行情况以及技术工艺的先进性，节能减排处理效果是否符合要求，

日常排污检测是否达标 

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环评批复文件，本次募投项目涉

及的环境污染及处理设施、处理能力能够与本次募投项目产生的污染相匹配，具

体情况如下： 

（1）年产 10 万吨高品质超细旦氨纶纤维项目三期工程 

①废水 

本项目废水处理设施依托公司新厂区的现有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污水处理

能力为 3.8 万 t/d。针对厂区各类废水特点，采取废水分质处理的方式，同类项目

的废水采取相应的处理工艺，污水处理站共分为 4 个处理单元，各单元治理后再

进行混合，最后经管网进入新乡市小店污水处理厂。各单元处理能力及目前收水

情况如下表： 

各污水处理单元处理工艺及富余处理能力 

单元名称 处理工艺 处理规模 已接收废水水量 

富余处

理能力

m³/d 

粘胶废水-

生活污水综

合处理单元 

粘胶纤维先进入酸化池内与部

分酸性废水混合进行酸化，然

后同生活污水及锅炉废水等经

“调节+中和+沉淀+氧化沟+二

沉池”处理后排放 

6000m³/d 粘胶项目废水：

22783.9m³/d 

脱硫除尘废水：

320m³/d 

合计：23103.9m³/d 

1896.1 

酸性废水处

理一区 
“中和-沉淀-pH 调节” 19000m³/d 

酸性废水处

理二区 
“中和-沉淀-pH 调节” 10000m³/d 

氨纶、绿纤

废水处理单

元 

“调节+混合池+沉淀+水解酸

化+氧化沟+二沉池” 
3000m³/d 

绿纤废水：

1711.74m³/d 

氨纶废水：

499.792m³/d 

合计：2211.532m³/d 

788.468 

清净下水 / / 3379.02m³/d / 

合计 / / 28694.45m³/d / 

项目废水产生情况与污水处理单元富余处理能力关系 

单位：m³/d 

单元名称 本项目建成后 



处理 

能力 
已接收废水水量 

富余 

能力 

新增废水

产生量 

是否

满足 

氨纶、绿纤废水 

处理单元 
3000 

绿纤废水：1711.74 

氨纶废水：499.792 

合计：2211.532 

788.468 370 满足 

由上表可知，项目厂区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能力可以满足本项目排水需求。 

②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添加剂投料粉尘、DMAC 精制工序真空泵尾气、DMAC

精制废气燃烧尾气、纺丝工艺废气、纺丝组件清洗废气、纺丝车间和卷绕车间空

调系统排气。各废气处理工艺能力情况如下： 

单位：t/a 

污染

因素 

污染工

序 
污染物 

工程 

产生量 

工程 

消减量 
排放量 排放浓度 是否符合要求 

废气 

添加剂

投料粉

尘 

颗粒物 1.32 1.3081 0.0119   

排放速率均可以满足《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二级标准和《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

于进一步规范工业企业颗粒物排放

限值的通知》有组织颗粒物排放浓

度 10mg/m³的标准限值要求 

DMAC

精制工

序真空

泵尾气 

DMAC 73.824 67.9749 5.8491 

0.50mg/m³ 
满足《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

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

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

号）中暂定标准限值 200mg/m³的要

求，同时满足相关法规中对于其他

行业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

80mg/m³、处理效率不低于 70%的

要求。 

纺丝工

艺废气 
3.24mg/m³ 

组件清

洗废气 

5.61-6.16mg/

m³ 

纺丝、卷

绕车间

空调系

统排气 

3.94mg/m³ 

DMAC

精制废

气燃烧

尾气 

Nox 5.2026 4.1621 1.0405   

NOx 排放浓度能够满足《燃煤电厂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1/1424-2017）NOx50mg/m³

标准要求。 

如上表所示，本项目所产生的废气经处理后均满足地方排放管理要求。 

③固废 



工程产生的固废主要有精制系统 DMAC 回收后的蒸馏残渣、废包装桶、废

丝、废分子筛和组件清洗过程产生的微孔过滤器。固废产量及具体处置措施详见

下表： 

序号 污染物 
产生量

（t/a） 
产生位置 处置措施 

1 蒸馏残液 589.66 

精制系统

DMAC 回收装

置 

送具有相应资质的危废中心处理 

2 废包装桶 30.60 
原料（丙二胺、

油剂）包装 

危废暂存间贮存，送原厂回收或作为

蒸馏残液的包装桶送危废处置单位处

置 

3 废丝 419.20 
卷绕及分级包

装工段 
作为原料回用于再生氨纶生产线 

4 废分子筛 0.20 制氮系统 由生产厂家回收 

5 废微孔滤器 0.80 组件清洗过程 送往垃圾填埋场 

本项目固废暂存间依托现有，建设单位已分别设置 1 个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

（120m³）和 1 座危险固废暂存间（250m³），对项目固废分类分区存放。相关设

施均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

其 2013 修改单的相关要求进行建设，暂存间地面已硬化，并且有防渗、防风、

防晒、防雨淋措施。 

工程产生的一般固废将及时清运，尽量缩短在厂区内的堆存时间，并严格按

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2013 年

修订）的相关要求进行管理；危险废物将送至有资质的危废处理单位安全处置，

危废在转移处置过程中，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项目固废均能实现综合利用和安全处置。 

④噪声 

本项目所产生的噪音及源强详见下表： 

所在车间 主要噪声源 噪声源强 治理措施 车间外源强 

三期车间 

纺丝机组 

95dB（A） 
减振、厂房隔声及距

离衰减 

65dB（A) 

泵类 60dB（A) 

风机 60dB（A) 



超声波清洗机 65dB（A) 

本项目厂界噪声预测结果详见下表： 

预测点位 贡献值 背景值 叠加值 标准 达标分析 

1#东厂界 
昼 48.4 56.3 57 65 达标 

夜 48.4 45.9 50.3 55 达标 

2#南厂界 
昼 45.2 55.9 56.3 65 达标 

夜 45.2 45.4 48.3 55 达标 

3#西厂界 
昼 9.6 56.4 56.4 65 达标 

夜 9.6 44.5 44.5 55 达标 

4#北厂界 
昼 16.1 56.7 56.7 65 达标 

夜 16.1 45.8 45.8 55 达标 

由上表可以看出，工程完成后对各厂界的噪声贡献值较小，东、南、西、北

各厂界噪声预测值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3 类标准的要求。 

（2）年产一万吨生物质纤维素纤维项目 

本项目“三废”排放情况汇总见下表： 

单位：t/a 

污染类型 污染物 产生量 削减量 排放量 

废气 
H2S 745.9 732.14 13.76 

CS2 1318.865 1264.402 54.463 

废水 

粘胶废水、

酸站滤器反

冲洗废水、

纺丝水洗废

水等 

废水量 1921920 0 1921920 

COD 204.77 13.78 190.98 

BOD5 42.23 1.27 40.96 

SS 235.43 60.63 174.8 

氨氮 5.59 0.04 5.55 

硫化物 9.6 8.64 0.97 

总锌 46.64 41.91 4.73 

固体废物 

废丝 60 0 60 

NaHS 废液 634.5 0 634.5 

废包装材料 1 0 1 

废活性炭 45 0 45 

废润滑油 1 0 1 



污染类型 污染物 产生量 削减量 排放量 

污泥 260 0 260 

生活垃圾 216.45 0 216.45 

①废水 

本项目工程废水处理效果及达标情况如下表： 

项目 

污染源 

排放量 

m³/d 
pH 

CODm

g/L 

BOD5

mg/L 

NH3-N 

mg/L 

SS 

mg/L 

Zn 

mg/L 

硫化物 

mg/L 

盐分 

mg/L 

生

产

废

水 

粘胶废水 3.37 10~12 2200 950 / 1800 / 10 / 

纺丝车间水

洗废水 
3459.53 2~4 140 22 4 170 40 8 / 

酸站滤器反

冲洗废水 
56 2~3 320 160 / 250 80 9 / 

元明粉回收

系统废水 
76.19 3~5 180 30 / 180 4.5 0.5 / 

碱液喷淋系

统废水 
9.6 10~11 1500 180 50 100 / 100 / 

地面冲洗废

水 
40.5 6~8 300 200 20 450 / / / 

处理工艺 调节+中和+沉淀 

调节池混合

睡会 
3645.19 / 150.87 27.12 4.15 175.87 39.3 8.0 / 

中和沉淀处

理效率 
/ / 0.1 0.1 0 30% 90% 90% / 

处理后混合

废水水质 
3645.19 / 135.78 24.4 4.15 123.11 3.9 0.8 / 

清

下

水 

闪蒸废水 141.69 6~8 30 10 / 30 / / 6000 

拖延废水 1970.95 6~8 30 10 / 30 / / 11300 

职

工

生

活 

生活污水 55.25 6~8 350 250 30 300 / / / 

生产废水处理后

混合水质+清下水

+生活污水混合水

质 

5813.1 6~9 99.37 21.3 2.89 123.11 2.46 0.5 3977.6 

标准限值（《棉浆

粕和粘胶纤维工

业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

/ 6~9 300 150 25 150 5.0 1.0 12500 



项目 

污染源 

排放量 

m³/d 
pH 

CODm

g/L 

BOD5

mg/L 

NH3-N 

mg/L 

SS 

mg/L 

Zn 

mg/L 

硫化物 

mg/L 

盐分 

mg/L 

（DB654349-202

1)表 1水污染物排

放浓度现值（远期

间接排放） 

达标情况 /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本项目拟建工程废水主要包括生产废水、清净下水以及职工生活污水三大类。

其中生产废水排入厂区污水处理站经“调节+中和+沉淀”预处理后与清净下水、职

工生活污水一起排入达坂山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本项目废水属于“外

排废水”，项目废水在厂内采用“调节+中和+沉淀”的处理工艺，经处理后全部排

入达坂山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坂山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设计采用

“预处理+A/A/O 微曝氧化沟+沉淀+消毒”工艺。 

考虑到本项目“外排废水”含有一定盐分，达坂山工业园区管理部门将根据入

驻企业特点适时对企业外排含盐废水中的盐分含量提出纳管要求，同时对污水处

理厂处理工艺开展提标改造，增加深度处理工艺，同时配套建设中水库及中水回

用管网，确保污水处理厂能够长期稳定运行。根据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显示，

经处理后的生产废水含盐量符合相关部门的要求。 

②废气 

a.原液车间、酸站废气治理 

根据新乡化纤在图木舒克市历史环保验收检测报告情况，“碱洗+活性炭吸附”

装置进出口废气流量、污染物排放浓度、污染物排放速率如下表所示： 

检测项目及结果检测点位及

时间 

H2S CS2 

废气量（Nm³/h）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黄 化 、

纺 丝 、

酸 站 处

理 设 施

排 气 筒

进口 

2018.01.29 

第一次 2.18*10
4
 109 1.07*10

4
 534 4.99*10

4
 

第二次 2.09*10
4
 105 1.17*10

4
 589 5.04*10

4
 

第三次 2.13*10
4
 109 1.12*10

4
 571 5.10*10

4
 

2018.01.30 

第一次 2.01*10
4
 102 1.04*10

4
 526 5.06*10

4
 

第二次 2.04*10
4
 101 1.08*10

4
 533 4.94*10

4
 

第三次 2.15*10
4
 109 1.06*10

4
 539 5.09*10

4
 

2018.01.31 
第一次 2.06*10

4
 102 1.10*10

4
 542 4.93*10

4
 

第二次 2.02*10
4
 100 1.03*10

4
 509 4.94*10

4
 



第三次 2.11*10
4
 107 1.06*10

4
 537 5.07*10

4
 

均值 2.09*10
4
 105 1.08*10

4
 542 / 

黄化、

纺丝、

酸站处

理设施

排气筒

出口 

2018.01.29 

第一次 15.7 0.679 180 7.78 4.32*10
4
 

第二次 16.8 0.718 167 7.14 4.27*10
4
 

第三次 19.7 0.864 199 8.73 4.39*10
4
 

2018.01.30 

第一次 17.3 0.716 179 7.41 4.14*10
4
 

第二次 18.1 0.787 169 7.35 4.35*10
4
 

第三次 15.3 0.647 172 7.27 4.23*10
4
 

2018.01.31 

第一次 18.6 0.754 176 7.13 4.05*10
4
 

第二次 16.8 0.71 184 7.78 4.23*10
4
 

第三次 19.4 0.851 197 8.64 4.39*10
4
 

均值 17.5 0.747 180 7.69 / 

去除效率（%） 99.3 98.6 / 

根据验收监测数据可知， “ 碱洗 + 活性炭吸附 ” 净化设施废气量为

4050m3/h~5100m3/h，硫化氢进口浓度均值 2090mg/m3，进口速率均值为 105kg/h，

出口浓度均值 17.5mg/m3，出口速率均值 0.747kg/h，去除率为 99.3%；二硫化碳

的进口浓度均值 1080mg/m3，进口速率均值 542kg/h，出口浓度均值 180mg/m3，

出口速率均值 7.69kg/h，去除率达 98.6%。 

由以上监测数据可知，本项目原液车间、酸站高浓度废气在严格落实“二级

碱洗+活性炭吸附”净化设施的前提下，能够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满足当地环保

标准。 

b.纺丝车间废气 

国家相关标准中对于本项目纺丝车间所产生的废气排放要求如下： 

污染物名称 

标准值 

标准来源 
污染物排放监

控位置 
排放浓度

mg/m³ 

排放量

kg/h 

二硫化碳 / 97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2 排放标准 

车间或生产设

施排气筒 硫化氢 / 21 

目前公司与朗昆（北京）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在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生物质纤维素长丝一车间开展了 4000m³/h“高密度菌阵生物处理”中试试验，试

验效果良好，各项监测数据均符合国家《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排放标准要求，能够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满足当地环保标准。 



③固废 

本项目劳动定员 650人，生活垃圾产生量按 1kg/人/d，年产生生活垃圾 216.45t，

厂内集中收集后由园区环卫部门定期清运至图木舒克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卫生填

埋。本项目固体废物产排及处置情况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份名称 产生量（t/a） 处置方式 

1 废丝 60.0 集中外售 

2 NaHS 废液 634.5 外委处置 

3 废包装材料 1.0 集中外售 

4 废活性炭 45.0 厂内危废暂存库暂存，定期委托有危废资质的单位

处置 5 废润滑油 1.0 

6 污泥 260.0 厂内压滤脱水后外运处置 

7 生活垃圾 216.5 
集中收集，定期清运至图木舒克市生活垃圾填埋场

卫生填埋 

合计 1,218.0  

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显示，图木舒克市目前尚没有危废处置单位。因此本项

目所产生固废外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危险废物及医疗废物处置中心

进行处置。阿克苏地区危险废物及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是《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

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确定的项目之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05 年 5 月取

得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危险废物及医疗废物

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05]941 号）。该处置中心服务范

围主要为新疆南疆地区，建设有焚烧车间、物化车间、固化/稳定化车间及安全

填埋场，设计各类危险废物总处置规模 8,844t/a。 

综上所述，本项目危险废物处置外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危险废物

及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是可行的。 

④噪声 

本项目工程高噪声源主要为纺丝机、循环泵、真空机组等，主要噪声源强见

下表： 

序号 主要噪声源 噪声源强 dB（A） 治理后源强 dB（A） 治理措施 

1 酸站循环泵 95 65 安装减震、

放置室内、

隔音和吸音

2 纺丝机 85 60 

3 真空机组 95 65 



序号 主要噪声源 噪声源强 dB（A） 治理后源强 dB（A） 治理措施 

4 压榨粉碎联合机 85 60 装置等措施 

本项目工程噪声贡献值结果详见下表： 

厂界噪声 
东厂界 南厂界 西厂界 北厂界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贡献值 33.1 21.4 38.3 33 33.1 21.4 38.3 33 

标准值 65 55 65 55 65 55 65 55 

是否超标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从上表可知，本项目正常运行后，昼夜间厂界四周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规定限值要求，对周围声环境的影

响较小。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经审查后认为，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

主要为项目生产相关过程，主要污染物包括废水、废气、固废和噪声。公司已根

据本次募投项目各类污染物排放量合理规划污染物处置方式，并部分依托目前已

经建成的环保设施，环保处置方案可行、有效。针对本次募投项目污染排放所采

取的环保措施充分，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与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

染相匹配，处理后的污染物可以达标排放，符合相关要求。 

3、环保部门现场检查情况 

根据河南、新疆等地相关要求，公司将污水排放监控设备与当地监管部门进

行实时联网，定期提交排污监测数据；为监测自身污染物排放情况，每季度委托

第三方排污检测机构对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检测并出具报告。此外，公司及下属

涉及污染物排放的子公司均按要求办理了排污许可证或排污许可登记，且按照相

关要求每年向当地环保部门报送排污执行报告并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

台（http://permit.mee.gov.cn/）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认为，根据公司取得的相关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文件、环保

部门网站核验，自 2019 年以来，公司不存在因违反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况。 



九、公司最近 36 个月是否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构成重

大违法行为，整改措施及整改后是否符合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是否发生

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件，是否存在环保情况的负面媒体报道。 

回复：‘ 

根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及在生态环境部官方网站、公司及

子公司所在省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官方网站、新闻媒体报道的检索情况，最近

36 个月内公司不存在因违反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况，未发生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件，不存在环保情

况的负面媒体报道。 

综上，经本所律师核查认为，公司近 36 个月不存在因违反生态环境保护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况，未发生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环保事件，

不存在环保情况的负面报道。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相关情况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 

                                                         鲁鸿贵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 

          王峰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 

                                                     周耀鹏 

                                             

202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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